
 

第四條附表二修正規定 

試驗資料種類 

 
申請或變更 

核准登記農藥種類 

理化性試驗資料 

（單位：新臺幣元/
件） 

田間試驗資料 

（單位：新臺幣元/
件） 

新有效成分 六千元 四千元 

新劑型或含量 四千元 四千元 

新增使用範圍  四千元 

核准登記屆滿八年成品 

（原體未核准登記） 

六千元  

核准登記屆滿八年成品 

（原體已核准登記） 

四千元  

核准登記屆滿八年原體 四千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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